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枞阳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关于印发 

《枞阳县户外广告和招牌设施设置技术 

规范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枞城管〔2021〕38号 

 

机关各股室、局属各单位： 

《枞阳县户外广告和招牌设施设置技术规范（试行）》经

局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枞阳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    

2021年 10月 26日         

 

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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枞阳县户外广告和招牌设施设置技术规范 

（试  行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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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总  则 

1.0.1 为加强户外广告和招牌设施的管理，规范户外广

告和招牌设置行为，科学合理地利用城市空间资源，打造安

全、规范、美观、有序的户外视觉环境，依据相关法律、法

规，结合本县实际，制定本规范。 

1.0.2 本规范适用于枞阳县城建成区范围内户外广告和

招牌设施的设置与管理，各乡镇参照执行。 

1.0.3 户外广告和招牌设施设置除应符合本规范外，还

应符合住建部《城市容貌标准》《城市户外广告设施技术规范》

等规定。 

2 术  语 

2.0.1 户外广告设施 

利用建（构）筑物、场地、设施、交通工具等设置的灯

箱、霓虹灯、电子光影显示装置、展示牌、实物实体造型以

及其他形式向户外空间发布广告的设施。 

户外广告设施分类见表 2.0.1。 

表 2.0.1户外广告设施分类 

设施类别  内容与范围  

附属式  

建（构）筑物上的  

设置在建（构）筑物外墙面的各类户外广告设施，包括平行

于墙面设置的户外广告设施、垂直于墙面设置的户外广告

设施以及贴附于围墙设置的户外广告设施  

公共设施上的  
设置在道路两侧和公共场所的灯杆、公交车站牌等公共设

施上的各类户外广告设施  

落地式  
设置在地面上的各类户外广告设施，包括大型落地式户外

广告设施、立杆式户外广告设施及底座式户外广告设施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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移动式  
设置在移动交通工具或飞艇、气球等升空器具上的户外广

告设施，包括车辆广告、船舶广告及空中移动广告  

其他类型  除上述类型之外的其他类型户外广告设施  

 

2.0.2 招牌设施 

在经营（办公）地建（构）筑物及附属设施上，设置用

于表示名称、标识、字号的标牌、标志、灯箱、霓虹灯、字

体符号等的设施。 

招牌设施不包括道路交通标识牌、道路桥梁名牌、公共

设施指示牌等公共标识系统。 

招牌设施分类见表 2.0.2。 

表 2.0.2招牌设施分类 

设施类别  内容与范围  

附属式  
设置于建（构）筑物外墙面的各类招牌设施，包括平行于建筑外墙的招

牌设施和垂直于建筑外墙的招牌设施  

落地式  
设置在地面上的各类招牌设施，包括竖向落地式招牌设施和横向落地式

招牌设施  

3 基本规定 

3.1 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一般规定 

3.1.1 下列情形禁止设置户外广告设施： 

1 利用交通安全设施、交通标志的： 

1）交通信号设施； 

2）交通指路牌； 

3）交通标志牌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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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）交通执勤岗设施； 

5）道路隔离栏； 

6）其他交通安全设施和交通标志。 

2 影响市政公用设施、交通安全设施、交通标志、消防

设施、消防安全标志使用的： 

1）道路交口自切点起 50m 范围内设置落地式户外广告

和电子显示屏的； 

2）交通安全设施、交通标志 10m 范围内，以及遮挡、

影响交通标志视认的； 

3）河道、防洪围堤的安全防护范围内； 

4）各类地下管线、架空线和其他生命线工程安全保护范

围内； 

5）消防通道及消防场地内设置的； 

6）公路收费口、地下通道出入口等大量车流、人流通行

或集散场所出入口外两侧各 10m范围内设置的； 

7）利用跨河桥等设施桥体上（含桥墩）的； 

8）依附于地下通道内部设置的横跨通道式广告设施； 

9）跨越城市道路、公路或延伸至道路上方空间设置的； 

10）妨碍城市无障碍设施使用的； 

11）其他影响市政公用设施、交通安全设施、交通标志、

消防设施及消防安全标志使用的情形。 

3 妨碍生产或者人民生活，损害市容市貌的： 

1）利用防火梯、门、窗、地下出入口或其它影响消防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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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的区域设置的； 

2）在沿街毗邻建筑物之间的空间设置的； 

3）在建筑外立面遮挡玻璃幕墙设置的； 

4）利用建筑物顶部以及超出顶部轮廓线的； 

5）危及建筑物安全或者利用违法建（构）筑物、危险房

屋的； 

6）利用住宅建筑或者综合建筑住宅部分的； 

7）设置高立柱广告、过街广告的； 

8）利用沿街建筑立面采用悬挂布幔或者张贴、喷绘、涂

写等方式设置的； 

9）采用手持标牌等方式流动展示广告的； 

10）在基本生态控制线范围内设置的； 

11）在幼儿园、学校、国家机关、文物保护单位和名胜

风景点建设控制地带内的； 

12）依附于透空围墙设置的； 

13）其他妨碍生产或者人民生活，损害市容市貌的情形。 

4 利用行道树或者损毁绿化、影响绿化景观的： 

1）依附于行道树、影响行道树生长的； 

2）利用公共绿地、道路绿化分隔带设置的； 

3）遮挡绿化景观的； 

4）其他利用行道树、毁损绿地的情形。 

5 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禁止设置的其他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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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1.2 户外广告设施的设置不得影响建筑物、街景和城

市轮廓线的重要特征，不得影响被依附建（构）筑物的整体

效果，其设置位置、形式、大小、色彩必须与其所依附的载

体相协调。建（构）筑物进行新建或改建时，应将户外广告

设施与建（构）筑物立面进行一体化设计。 

3.1.3 户外广告设施的设置不得影响被依附建（构）筑物

的使用功能，不得影响建筑物的通风、采光和安全，不得妨

碍交通安全或影响消防通道。 

3.1.4 户外广告设施的设置应注重昼夜景观协调。有照

明户外广告设施应与所在区域的整体景观灯光设计环境氛

围相协调，建筑物广告照明必须与建筑照明统一，做到主次

分明、整体协调。应优先选用节能照明装置，降低能源消耗。 

3.1.5 依附于建（构）筑物设置的户外广告设施应在建

（构）筑物设计、建造时预留广告位置及预埋构件，不得外

露支架（含结构支撑构建支架），具有发光装置的户外广告不

得外露发光灯管。 

3.1.6 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人为户外广告安全直接责任人，

必须确保户外广告设施结构稳定，安装牢固，整洁完好，能

达到设计的抗风、抗雨雪等户外安全标准要求，要定期进行

安全检测、巡查，及时更新、维护。 

3.2 招牌设施设置一般规定 

3.2.1 禁止设置下列情形的招牌设施： 

1 利用建筑物顶部以及超出顶部轮廓线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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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占用城市道路、绿化带等城市市政公共设施的； 

3 在沿街建筑立面、橱窗内外直接书写、悬挂、粘贴的； 

4 在建（构）筑物室内利用玻璃或透明物（窗户、玻璃

幕墙、观光电梯等）内侧的。 

3.2.2 招牌设施设置应根据城市历史文化特色、区域功

能定位、街道商业业态、建筑风格特点及功能形式等，统筹

设计、合理布局，做到特色鲜明、美化亮化并与周边环境、

建筑立面相协调。建（构）筑物进行新建或改建时，应将招

牌设施与建（构）筑物立面进行一体化设计。 

3.2.3 招牌设施仅允许依附于商业建筑、工业建筑或综

合建筑的商业部分设置，不得设置于居住建筑部分。不得影

响居民生活、生产或者危及建筑安全，不得影响规划审批的

建筑间距，不得影响建筑采光、通风和消防等功能的正常使

用。 

3.2.4 招牌设施设置原则上一店一招，一单位一牌，一楼

一标识。同一建筑物内有多家单位的，招牌设施设置要统筹

规划设计，不得影响建筑整体风格。 

3.2.5 招牌设施使用的文字、标识、汉语拼音必须符合国

家有关规定。内容健康，设计新颖。少数民族文字、汉语拼

音、外文与汉字配用时应当书写规范正确。 

3.2.6 招牌设施用字、标识应与本单位或授权的单位名

称、标识一致。不得发布经营范围、联系电话等内容。不得

以冠名、图片等形式利用招牌设施发布或变相发布广告内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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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.7 招牌设施设置要充分考虑白天和夜晚的视觉效果，

按照规定配置照明，体现美化亮化，尽量避免刺目色彩，不

得使用滚动、跳闪光源或眩目材料，不得将照明光源指向来

车方向。 

3.2.8 招牌设施应选用坚固耐用、防腐美观、不易褪色的

材料，保证牢固安全、视觉美观。招牌设施设置人要定时清

洗、更换、维护，无歪斜、破损、缺字现象，保持招牌设施

整洁完好，设置规范。 

3.3 其他设置一般规定 

3.3.1 户外广告和招牌设施的照明、材料及电器件、设计、

施工及验收、维护和检测等应符合国家行业标准及规范。 

3.3.2 户外广告和招牌设施的照明 

1 户外广告和招牌设施的照明应符合用电安全标准，不

得影响居民生活、行人和交通安全。 

2 高等亮度区域熄灯时段为 24：00至第二天早上 8：00，

其他区域熄灯时段为 22：00至第二天早上 8：00。在熄灯时

段，大型电子显示屏广告应保持熄灭状态，其他类型有照明

广告宜保持熄灭或低亮度状态。 

3 不得以闪烁光源影响居住建筑或城市道路的使用，避

免对街道上的行人和驾驶员产生眩光。 

4 有照明广告设置于交通信号灯、交通标志周围 50 m以

内及其背景空间内的，不得采用跳闪、滚动方式和红、黄、

绿三种颜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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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照明设施的布置与安装应保证安全，避免漏电、灯具

脱落、电线裸露，照明设备应符合相关技术规定。 

6 发光照明及电动翻转装置等用电设施须设置电源开

关及保护装置，以便在台风、暴雨预警信号生效期间或主管

部门认为有必要的情况下，及时、迅速切断电源。 

3.3.3 户外广告和招牌设施的材料及电器件 

户外广告和招牌设施的结构材料、面板材料、连接材料、

电器件及照明器材应符合国家行业标准。 

3.3.4 户外广告和招牌设施的设计、施工及验收 

1 户外广告和大型招牌设施应由具备工程设计资质的

单位进行施工图设计，严格履行审图程序，以确保设置安全。 

2 户外广告和大型招牌设施，应有安装专项施工方案。 

3 户外广告和大型招牌设施施工完成后，设施设置人应

当组织设计、施工或监理单位进行竣工验收。在验收时应按

规范要求做好测试数据和验收意见的记录和签字确认。 

4 户外广告设施应在牌面右下角适宜位置设置户外广

告设施设置人联系方式。 

5 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期限届满，设施设置人应及时处置，

依法需拆除的应及时拆除，并对原广告位所依附的建筑或场

地环境进行恢复。 

3.3.5 户外广告和招牌设施的维护和检测 

1 户外广告和招牌设施设置人应加强日常维护管理，发

现安全隐患的，应立即采取措施，消除安全隐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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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遇有大风、暴雨或者其他恶劣天气时，应对户外广告

和招牌设施及时采取加固、断电等安全防护措施。 

3 户外广告和大型招牌设施应每年进行安全检测，确保

在设置期内的安全。检测必须由具有专业检测资质的单位进

行，检测报告由户外广告和招牌设施设置人妥善保管，以备

检查。 

4 经安全性检测，对存在缺陷的户外广告和大型招牌设

施，应立即整改，整改后再向检测机构申请复检；对存在缺

陷又不具备整改条件的户外广告和大型招牌设施，必须拆除。 

4 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要求 

4.1 附着于建（构）筑物的户外广告设施 

4.1.1 平行贴附于建（构）筑物墙面的户外广告设施 

1 可设置在多层建筑墙面和高层建筑的裙楼墙面（不带

裙楼的高层建筑仅允许在底层建筑范围内依附门楣、骑楼或

檐下设置，且最大设置高度不得超出地面高度 12m），不得在

高层建筑的主体墙面设置，不得在建筑物层与层之间的窗间

墙上设置，不得遮挡建（构）筑物的玻璃幕墙和窗户。 

2 户外广告设施牌面高度一般不得大于 9m，且不得超

过建筑物顶部轮廓线，宽度应与墙面相协调，不得突出墙面

的外轮廓线，同一面墙上的广告总面积不宜大于该单体墙面

面积的 30％，且商业建筑广告总面积占建筑沿街立面总面积

的比例不宜超过 20%。户外广告设施垂直方向突出墙面的距

离不得大于 0.3m，底端距地面不得小于 3m，不得影响行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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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行。 

3 在同一建筑墙面设置的广告，应成组集中布置；成组

设置的广告在规格、形式上应与建筑立面相协调。 

4 依附于一层门楣的户外广告设施下端不得低于骑楼

或悬挑架空部分底沿，上端不得高于二层窗户下沿，且总高

度不得大于 3m，宽度应以建筑开间为基本设置宽度单元，每

处建筑开间只允许设置一处户外广告设施。 

5 依附于骑楼或檐下的户外广告设施下端与地面垂直

距离不得低于 3m，厚度不得大于 0.3m；骑楼外柱及外柱间

不得设置户外广告设施。 

4.1.2 垂直于建（构）筑物墙面的户外广告设施 

县城建成区范围内不得设置垂直于建（构）筑物墙面的

户外广告设施。 

4.1.3 贴附于围墙的户外广告设施 

贴附于实体围墙的户外广告设施，应为轻质材料，其凸

出墙面的距离应小于 0.1m，高度不得超出围墙高度，宽度应

小于围墙柱墩之间的实墙面。围墙顶部禁止设置户外广告设

施。 

4.2 附着于公共设施的户外广告设施 

4.2.1 依附公交车候车亭设置的户外广告设施，其牌面

（单面）面积不得大于 4㎡。每座公交站亭设置户外广告牌

数量不得超过 5块。 

4.2.2 不得在公交车候车亭内座椅、公交车候车亭顶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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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站牌设置户外广告设施。 

4.2.3 其他公共设施不宜设置户外广告设施。 

4.3 落地式户外广告设施 

4.3.1 大型落地式户外广告设施 

县城建成区范围内不得长期设置大型落地式户外广告

设施。 

4.3.2 立杆式户外广告设施 

1 宽度小于 3m的人行道不得设置； 

2 立杆式户外广告设施不得超出人行道路沿石外缘，且

牌面外缘距人行道路沿石外缘不得小于 0.2m； 

3 立杆式户外广告设施牌面（单面）面积不得大于 2㎡，

任意一边长度不得大于 2m，厚度不得大于 0.3m； 

4 立杆式户外广告设施牌面底部距离人行道地面的高

度不得小于 2.5m。 

4.3.3 底座式户外广告设施 

1 宽度小于 5m 的人行道或面积小于 50 ㎡的广场（空

地）不得设置底座式户外广告设施； 

2 底座式户外广告设施的底座和牌面外缘距人行道路

沿石外缘宜为 0.4m～1.0m； 

3 底座式户外广告设施的总高度不得大于 2.4m，底座占

地面积不得大于 1㎡，宽度不得大于 1.5m，高度应与宽度相

协调； 

4 底座式户外广告设施牌面（单面）面积不得大于 2.5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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厚度不得大于 0.5m； 

5 步行街上的底座式户外广告设施应设置在步行街的

休憩带中，形式应与步行街风格相协调。 

4.3.4 除特定地区（如商业步行街、特色街区等）外，其

他地区不宜设置立杆式、底座式户外广告设施。 

4.4 移动式户外广告设施 

4.4.1 利用机动车身设置户外广告设施的，应当符合户

外广告设置管理、道路交通管理以及机动车辆管理的相关法

律、法规和规章的规定。 

4.4.2 公交车车身上设置的户外广告设施，不得影响交

通安全。车辆正面挡风玻璃禁止设置户外广告设施，两侧车

窗和尾窗不得附着广告画面。 

4.4.3 公交车车身广告色彩应与车体颜色协调，内容简

洁，主题鲜明。 

4.4.4 出租车车顶设置灯箱标识广告不得妨碍交通视线，

不得使用跳闪、滚动、眩目光源，车体及车窗不得设置户外

广告设施。 

4.4.5 其他车辆一般不得设置车体经营性商业广告，机

关、企事业单位及其他公务车辆可在车门、车体设置单位名

称和标识，必须文字规范、内容健康、色彩和谐。 

4.4.6 空中移动广告涉及航空安全管理，必须符合《通用

航空飞行管制条例》、《施放气球管理办法》（中国气象局）等

管理规定。空中漂浮物如飞艇、热气球等载体不得附着或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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挂户外广告设施。 

4.4.7 利用船舶等水上各类交通工具设置的户外广告设

施，不得影响船行安全，宜设置通透式广告牌。 

4.5 户外电子显示屏广告设施 

4.5.1 户外电子显示屏广告设施应当主要设置在城市公

共广场、商业街区内广场或者步行街的适当位置，同一处建

筑物（群）原则上仅允许设置一块户外电子显示屏。对于面

临两条城市主干道的大型商业综合体最多设置不超过两块。 

4.5.2 户外电子显示屏设施设置不得朝向道路来车方向，

不得妨碍城市道路和公路上行车安全、影响道路畅通。 

4.5.3 城市交通性干道两侧不得设置播放连续活动画面

的户外电子显示屏广告。 

4.5.4 户外电子显示屏设施设置不得形成光污染、噪声

污染、电磁辐射污染等影响居民正常生活。 

4.5.5 户外电子显示屏设施的最大亮度、标准白场色温、

视角、亮度均匀性、色彩还原性、灰度等级、换帧频率、刷

新频率、白平衡效果、像素失控率和适视距离等光、电性能

指标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《LED显示屏通用规范》SJ/T11141

及《城市夜景照明设计规范》JGJ/T163的有关规定。 

4.5.6 户外电子显示屏设施宜采用新技术、新材料、新工

艺，与所依附建筑外立面的色彩和结构协调一致。 

4.6 临时性户外广告设施 

4.6.1 临时性灯杆广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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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灯杆上不得设置硬质广告设施，不得遮挡交通标志和

交通信号，影响交通安全。道路交口自切点起 50m范围内禁

止设置。 

2 单根灯杆上不得重叠设置；同一路段的灯杆广告必须

做到形式、材质、规格、位置、朝向一致，并与周围景观相

协调。 

3 灯杆广告牌面底部距离地面高度不得小于 4m，牌面

（单面）面积不得大于 2㎡，任意一边的长度不得大于 2m，

厚度不得大于 0.3m，单个牌面宽度不得超过 0.7m。 

4 灯杆设置户外广告必须用制式钢箍固定，并加套防护

管垫，禁止使用铁丝捆扎。 

4.6.2 附着于工地围挡的临时性户外广告设施 

1 已取得《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》的建设项目，利用符

合国家行业标准设立的工地围挡介绍本建设项目的，可以设

置临时性户外广告设施。 

2 附着于工地围挡的临时性户外广告设施应采用喷绘、

张贴式等形式，不得突出墙面，同一路段同一风格的工地围

挡上，广告画面宜统一位置、尺寸和间距。 

3 广告画面高度不宜高于 2.5m。 

4 广告内容仅限于发布项目自身宣传。 

4.7 其他类型户外广告设施 

4.7.1 楼体点光源广告 

1 县城规划区范围内不得设置商业性楼体点光源广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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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当设置位置靠近住宅区时，应适度调低点光源亮度，

尽量设置为静态展示广告，避免广告过于闪烁、跳跃。 

3 应具备调节显示亮度的功能装置，以便在主管部门认

为有必要的情况下，及时、迅速调整广告物显示亮度。 

4.7.2 投影广告 

投影广告的投影光束照射区域距离地面高度不得小于

4m，不得影响行人和车辆通行安全和居民生活。 

4.7.3 立体广告 

1 仅允许在商业区范围内设置，其余地区禁止设置。 

2 仅允许平行贴附于建筑物外墙设置，须符合 4.1.1 中

各项规定。 

3 禁止在垂直于道路方向的墙面设置。 

4 对于创意新颖的广告物，为保障形成良好的三维立体

效果，其突出部分突出墙面距离经主管部门批准后可适度放

宽，但最大突出距离不得超过 2.5m。 

5 沿道路设置的立体广告不得侵占道路红线，应满足倒

伏安全距离。  

5 招牌设施设置要求 

5.1 附属式招牌设施 

5.1.1 建筑物标识 

以大楼冠名或独立权属的单体建筑设置建筑物标识招

牌设施，应采用镂空形式单体字设置。 

在建筑物底层部分设置建筑物标识的，其数量不得超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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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物的出入口数量；底层以上部分最多设置两块，应在不

同方向的建筑实墙面上，尺寸应与建筑物墙面比例相协调，

并符合表 5.1.1的规定。 

表 5.1.1建筑物标识字符尺寸 

楼层或高度  标识字符最大边长（m）  

≤16层（60m）  2  

>16 层（60m）～ <26 层（100m）  3  

≥26层（100m）  4  

 

5.1.2 平行于建筑外墙的招牌设施 

1 招牌设施设置应尊重建筑开间的分隔方式。以立柱分

隔的建筑开间，招牌设施不得遮挡立柱，无立柱分隔的建筑

开间，应尽量尊重建筑开间的划分，以建筑开间宽度为单位

设置招牌。 

2 招牌设施宜在 3层及以下建筑墙面上设置，版面宽度

不应超过店面宽度，整体高度原则上介于 0.6m-1.5m之间，

宽度、高度与厚度相适宜。 

3 招牌设施字符高度原则上不大于 0.5m，最高不大于版

面高度的 50%，字体两侧宽度不大于版面的 70%。文字要疏

密得当，主题突出、标识适当，色彩搭配合理，体现行业特

点。 

4 位于沿街转角处、两侧均开设店（门）面且属于同一

设置人的，可以在两侧店（门）面分别设置招牌设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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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招牌设施不得附设电子显示屏和竖式招牌。 

6 底层以外的招牌设施宜在建筑外墙上统筹规划、集中

组合设置，也可在落地式招牌设施上集中设置。 

5.1.3 垂直于建筑外墙的招牌设施 

1 除商业区商业性建筑外，其他类型建筑不宜设置竖式

招牌设施。商业区同一建筑多个竖式招牌设施的设置，其位

置、大小应相对统一。 

2 宜设置在多层建筑墙面和高层建筑的裙楼墙面，自建

筑物±0．00起到户外广告设施顶部的高度不宜超过 12m。 

3 不得突出道路红线和用地红线，不得妨碍行人、车辆

通行安全。应考虑与各种架空线的关系，其净空应符合城市

规划要求。 

4 小型侧招厚度不应超过 0.25m，最大直径或最大边长

不应大于 0.7m，下沿距地面不宜小于 3m，固定支架出挑的

距离不应大于 0.3m。小型侧招宜采用实物造型或图案形式。 

5 大型侧招（刀匾式/竖式招牌）下沿距地面不应小于 4m，

固定支架出挑距离不应大于 0.5m、宽度不应大于 1.2m、自身

高度不宜超过 9m、厚度不应大于 0.5m，悬挂角度应与建筑

物外墙成 90°角。 

5.2 落地式招牌设施 

5.2.1 有广场且没有单独出入口的商业建筑，单位较集

中的，应统一设置组合、集中式落地式招牌设施。 

5.2.2 宽度小于 5m的人行道或面积小于 50㎡的广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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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得设置落地式招牌设施。 

5.2.3 落地式招牌设施的数量不得超过所属建（构）筑物

主要出入口的个数。 

5.2.4 竖向落地式招牌设施总高度不得大于 2.4m，底座

占地面积不得大于 1㎡，宽度不得大于 1.3m，高度与宽度相

协调。 

5.2.5 横向落地式招牌设施的高度不宜大于 1.5m，厚度

不宜大于 1.5m，长度不宜大于 4m，并应与周边环境相适宜。 

6  附   则 

6.0.1 本规范由枞阳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负责解释，

自 2021年 10月 1日起施行。 


